
基隆市申請社區式長照機構(日間照顧、小規模多機能、團體家屋) 
設立許可流程 

 

 
申請設立許可 

長照機構設立書表

2-1 

結合各局處 

實地勘查 

檢具以下資料一式四份： 

一、主管機關許可籌設文件。 

二、建築物圖示：位置圖、百分之一比例之平面

圖及消防安全設備竣工圖，標示用途說明，並以

平方公尺註明各樓層、隔間之樓地板面積及總樓

地板面積。 

三、建物使用執照影本及建築物竣工圖。 

四、土地及建物使用權利證明文件： 

(一)土地及建物所有權狀影本。 

(二)土地或建物所有權非屬申請人所有者，其經

公證之租賃契約或使用同意書。 

五、服務規模開放使用期程表。 

六、負責人之身分證明文件。 

七、工作人員名冊、證照及其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八、設施、設備之項目。 

九、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之保險單影本。 

十、其他主管機關規定之文件、資料。 

第四項第二款契約或使用期間至少三年，於期間

屆滿前，不得任意終止；檢附土地使用同意書

者，應檢附辦理相同期間之地上權設定登記證明

文件。但承租公有、公營事業或公法人土地或建

物者，各該法規有較短租期或使用期間規定者，

從其規定。 

初步書面 

審查 

審查不合格 審查合格 

函退資料 

會勘不合格 

30日內複勘

或補件合格 

函發設立許可
 

領取設立許可證書 

(規費新臺幣壹仟元整) 

30日內未複

勘或補件合

格 

函退資料 

備註：依據長期照顧服務法第 22條規定，設有機構住宿式服務類長照機構，應以長照機構財團法人或長照機構社團法人設立之。 

提交特約申請書 


